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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拉孜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一名
辱骂司法工作人员的男子进行司法惩戒，这
是拉孜县人民法院首次在民事审判阶段启
动司法惩戒程序，对被惩戒人处以司法拘留
7 日、罚款 1000 元的司法惩戒措施。

【简要案情】
近日，拉孜县人民法院依法对原告达某

与被告旦某中介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在
送达法律文书并进行判后答疑的过程中，面
对法院工作人员的耐心解释，旦某通过电话、
微信等多次侮辱、咒骂办案人员，且不听从劝
诫。为维护司法权威、捍卫法律尊严、保护司
法工作人员正常履职权益。在对相关事实进
行充分了解认定后，拉孜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立案司法惩戒案件，及时对相关证据进行收
集、固定，前往旦某所在地阿里地区札达县，
在札达法院和札达公安的积极协助下，法警
成功控制旦某并对其进行了询问。面对录
音、录屏等证据，旦某承认自己辱骂、咒骂司
法工作人员的事实，解释称是因一时冲动导
致的过分行为，在询问过程中，旦某主动手写
悔过书，向相关办案人员进行了道歉。

【处理结果】
法院认为，旦某多次辱骂、咒骂司法工

作人员，情节恶劣，其行为严重扰乱了人民
法院的工作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决定对旦某处以司法拘留 7 日、
罚款 1000 元的司法惩戒措施，以儆效尤。

【法官说法】
在参与诉讼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案

件当事人等应当通过上诉、申诉、举报等正当
途径理性表达诉求，严格遵守诉讼秩序，切勿
触犯法律底线，否则必然会受到法律严惩。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
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
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
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
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
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
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拘
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被拘留的人，由人
民法院交公安机关看管。在拘留期间，被拘
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
提前解除拘留。

本报类乌齐电（记者 旦增旺姆）近期，类
乌齐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教同行 共护成
长”检察开放日暨第 37 个世界无烟日活动，
邀请学生、教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家长
代表及教育、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 40 多人
参加活动。

活动过程中，“雪莲花”未检团队干警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介绍了“刑事责任年
龄”“附条件不起诉”“怎样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等法律知识，并针对当前小学生群体中
流行的新风潮——玩“烟卡”，向学生们重点
阐述了“烟卡”游戏背后不容忽视的健康隐
患，随后各代表、学生参观了 12309 检察服
务中心、检察听证室等，了解检察院的工作
职能，身临其境感受检察工作。

活动结束后，类乌齐县人民检察院“雪
莲花”未检团队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发放
了爱心礼品，希望同学们在求学路上能够与
法同行，做到心中有法、遇事找法、办事靠
法，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崇尚者、捍卫者。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关心关爱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相关
负责人表示，类乌齐县人民检察院“雪莲花”
未检团队将继续积极发挥检察职能，进一步
拓展宣传面，与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共
同织牢织密未成年人“防护网”。

类乌齐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检教同行 共护成长”
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报记者 曾范国

男子因辱骂司法工作

人 员 受 到 司 法 惩 戒

本报泽当电（本报记者 彭琦
通 讯 员 唐欣）2024 年 5 月 是 第 4
个 民 法 典 宣 传 月 。 连 日 来 ，山 南
边 境 管 理 支 队 以“ 普 法 +N”为 抓
手 ，结 合“ 法 润 雪 域 边 关 ”活 动 ，
将 民 法 典 宣 传 工 作 融 入 执 法 执
勤 、民 族 团 结 、辖 区 服 务 等 工 作 ，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活 动 ，全 面 掀 起 民 法 典 学 习 宣 传
热潮。

“普法+执法执勤”，筑起法治
护边的安全防线。支队组织全体
民警参加民法典线上学法答题活
动，引导各级民警在执法执勤工作
中坚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
典实施，争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
典的表率，让民法典更好地指导边
境管理工作、服务边民群众，不断
丰富支队民警法律知识储备，提高
自身履职能力。玉麦边境派出所

在开展排查工作中面向采挖虫草
的群众讲明了越界采挖、偷挖、强
挖等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引导群众进一步牢固树立法律观
念，遇到问题依法反映合理诉求，
以法律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确保人
身财产安全。加玉边境派出所联
合驻地党委在人流量大的场所设
置宣传点，讲解贴近群众生活的典
型 案 例 、发 放 生 动 形 象 的 宣 传 资
料，集中宣传民法典、西藏自治区
边境管理条例等法律知识，充分展
现普法阵地作用，让边民群众随时
随地感受到法律温度。

“普法+民族团结”，绽放民族
团 结 的 幸 福 之 花 。 勒 布 、斗 玉 边
境派出所切实发挥普法宣传引领
作 用 ，组 建 普 法 小 分 队 深 入 辖 区
商户、农牧民家中走访送法，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与边民群众息
息相关的各类方针、惠民政策，积
极营造共同维护边境稳定的法治
氛 围 ，真 正 让 民 法 典 走 到 边 民 群
众 身 边 、走 进 群 众 心 里 。 洛 扎 边
境 管 理 大 队 、普 玛 江 塘 边 境 派 出
所民警走上街面、走进辖区，采取

“ 流 动 式 ”普 法 宣 传 模 式 ，做 到 群
众 普 法“ 零 距 离 ”。 同 时 ，利 用 汉
藏 双 语 模 式 ，为 群 众 释 明 民 法 典
中 关 于 个 人 信 息 受 保 护 、抚 养 及
赡 养 义 务 、见 义 勇 为 免 责 等 法 律
常识。打隆边境派出所充分发挥

法 治 副 校 长 职 能 作 用 ，向 打 隆 镇
完全小学的小学生讲解了涉未成
年 网 游 充 值 、交 通 安 全 法 律 法 规
知 识 ，现 场 讲 授 预 防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防 范 校 园 欺 凌 、防 拐 骗 、防 溺
水 等 安 全 防 范 技 能 ，通 过 游 戏 互
动增强普法的引导性、互动性、趣
味 性 ，有 力 提 升 了 学 生 自 我 防 范
和自我保护意识。

“普法+邻里一家”，投身为民
纾困的生动实践。贡日边境派出
所以“跟进处置、教育宣传、协调沟
通”为目标，成功调解一起因拖欠
农民工工资而引起的矛盾纠纷，帮
助 2 名 农 民 工 讨 回 工 资 12400
元。在化解劳资纠纷的过程中，派
出所民警积极与工程施工方分析
其利害关系和造成的影响，讲明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应承担的法律后
果，有效维护了劳资双方的合法权
益，及时消除治安隐患，赢得群众
的一致赞誉。隆子扎日边境派出
所针对辖区空巢老人、行动不便及
家庭困难人群实际，做到“送法到
家、送法上门、送法到人”，到群众
家中“面对面”了解大家近期的生
活状况及当前存在的困难，及时掌
握各类动态信息及矛盾隐患，讲明
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
解 答 群 众 的 法 律 疑 惑 ，做 到 走 一
户，宣一户，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法
律的力量。

本报巴宜电（记者 谢筱纯 王
珊）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
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以实际行
动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近期，巴
宜区市场监管局采取有力措施，全
力提升经营主体服务质效，提升经
营主体登记的高效性和便利性，实

现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的转变。
针对各类登记主体，尤其是初

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巴宜区市场
监管局组织专业人员提供现场指
导服务。通过现场解答政策疑问、
指导填写申请材料、协助进行网上
申报等方式，有效解决在注册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确保登记工作
顺利进行，提高办事效率。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巴宜区市场监管局提供送证照
上门服务。出证后将营业执照、食
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件送到特
殊群体家中，免去其来回奔波，真

正实现让群众少跑腿。同时，为乡
镇村（居）等偏远地区群众提供上
门指导办理营业执照、小餐饮证、
小作坊证等服务。并现场指导群
众准备申请材料，指导完成网上申
报，确保符合条件的群众能够顺利
取得相关证照。

巴宜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秉承服务至上
的原则，持续拓展服务范围，提升
服务质量，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
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和更加专业的服务，为各
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加优质的发展
环境，为打造更加公平、高效、便捷
的政务环境而不懈努力。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近年来，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始终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第三方”
作用，持续畅通公共法律服务渠道，获
得群众一致好评。

强化组织管理，建好专业“小队
伍”。墨竹工卡县把县域律所党员律
师纳入县司法局统一管理，依托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
课”等载体，通过加强学习教育，规范
政治生活。

强化统筹指导，用好便民“小窗
口”。建立“1+8”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落实县域律所工作日“坐班”制度，及
时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个性化法律服
务。在 8 个乡（镇）建立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享受“零
距离”咨询服务。

强化精细服务，当好贴心“小卫
士”。设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维权岗，加
大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对拖欠
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案件，做到当天受
理、当天指派、应援尽援；对群众生活
和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及
时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非诉
讼事务等援助服务。今年以来，县乡
两级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共代写法律文
书 80 余份、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40 余
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40 余件、提供
法律咨询 400 余人次。

山南边境管理支队

“普法+N”点亮民法典宣传月

图为民法典宣传月期间，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民警走访入户，“流
动式”开展民法典相关内容宣传。

本报记者 彭琦 本报通讯员 唐欣 摄

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巴宜区市场监管局多举措提升经营主体服务质效

“三个强化”打通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图为墨竹工卡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为群众讲解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